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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 112 年第 2 次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會 議 時 間 112 年 10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 

會 議 地 點 （以電子郵件形式審議） 

主 持 人 黃月桂校長 

出 席 人 員 

王惠娥副校長兼秘書長、蘇弘毅副校長、張聰民副校長、胡庭禎

副校長、范煥榮教務長、陳志鳴學務長、涂卉總務長、林聖敦研

發長、田其虎國際長、段翰文圖資長、蔣芳如營運長、護理學院

陳淑齡院長、醫療健康學院林佳靜院長、民生創新學院陳玉舜院

長、智慧科技學院黃文鑑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閔宇經主任 

列 席 人 員 

秘書處綜合企劃室林敬榮主任、秘書處行政管理室高采秀主任、

教務處蔡旻璇秘書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陳足圓組長、秘書處行政

管理室徐莉玲組長 

紀 錄 秘書處行政管理室徐莉玲組長 

壹、主席致詞 

(無) 

貳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、有關本校「112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」規劃期程調整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校「112 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」業已於 112 年 04 月 25 日校級

評鑑工作小組訂定通過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 原實施計畫之資料塡報、計算至 112.1 學期(以 112.10.15 校基庫填報日為

基準)，並於 113 年 1 月進行內部評鑑。 

三、 為使資料撰寫及相關數據更具完整性，擬將資料塡報、計算區間調整至

112.2 學期(以 113.03.15 校基庫填報日為基準)。 

四、 承上，因應資料統計截止日之調整，異動自我評鑑內部、外部評鑑時間如

下： 

(一) 內部評鑑：原 113 年 01 月 30 日，調整至同年 04 月 16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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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外部評鑑：原 113 年 04 月 09 日，調整至同年 05 月 28 日。 

五、 配合內部評鑑、外部評鑑時間之異動，調整「112 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

施計畫」之工作時程。調整內容如附件 1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
1. 修正工作時程表序號 8~11 之日期及工作項目內容(詳如黃底藍字)。 

2. 其餘照案通過，內容如下： 

附件 1 

弘光科技大學 

112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
     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04 月 25 日校級評鑑工作小組訂定通過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校級評鑑工作小組修訂 

壹、緣起 

一、依據《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》第 6 條規範:「本校以 6 年內實施內

外部評鑑各 1 次為原則，惟內部評鑑完成後始得進行外部評鑑。」。 

二、經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協調會議(111.10.04)決議，本校新一

週期「校務自我評鑑」與「系所自我評鑑」分開辦理。 

三、本校已於 108 年 6 月 05 日辦理外部評鑑及接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

(以下簡稱台評會)校務評鑑（108 年 12 月 06 日）。 

四、承上所述，本校應於 108 年 6 月-114 年 6 月實施新一週期內、外部評鑑

各一次為原則。 

貳、教育部校務評鑑推估時程 

    預計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行（約 113年 10月-114年 3月之間，實際

日期依教育部公告之評鑑實施計畫為準）。 

參、本校 113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執行期程規劃 

一、校務自我評鑑內、外部評鑑日期： 

(一)內部評鑑於 113 年 04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辦理。 

(二)外部評鑑於 113 年 05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辦理。 

二、資料填報及計算區間 

  「評鑑資料表冊」、「基本資料表冊」撰寫呈現期間：109.1~112.2 學期

（109.08.01 至 113.03.15 校基庫填報基準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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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時程表 

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

1 

112.02.18(六) 

、 

112.02.23(四) 

台評會辦理：新一週期技專校院校務評鑑指標草

案北區及南區學校說明會 
秘書處 

2 112.04.19(三) 
公告教育部新一週期(113~117 學年度)技專校院

校務評鑑指標 
秘書處 

3 112.04.25(二) 

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前一週期校務評鑑、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及追

蹤評鑑之自我改善計畫執行情形追蹤查核結

果與後續追蹤處理方案。 

(2) 新一週期自我評鑑實施規劃與相關法規修

正。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4 112.05.09(二) 

提案行政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

置要點」 

(2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 

秘書處 

5 112.06.13(二) 
提案校務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(1) 修正「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 
秘書處 

6 112.07.20(四) 
寄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聘函 

(聘期 112.08.01~115.07.31) 
秘書處 

7 112.11.29(三) 完成外部自我評鑑委員聘任 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8 113.01.16(二) 

各受評單位(指標構面負責單位)完成自我評鑑報

告 &基本資料表之撰寫 (資料採計基準日

112.10.15)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9 113.02.20(二) 
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： 

校務自我評鑑報告(初審) 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0 

113.02.21(三) 

| 

113.03.22(五) 

各受評單位(指標構面負責單位)進行自我評鑑報

告&基本資料表修正及評鑑簡報製作(資料採計

基準日 113.03.15)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1 113.04.02(二) 
召開校級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： 

校務自我評鑑報告(複審) 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2 

113.04.03(三) 

| 

113.04.12(五) 

各受評單位(指標構面負責單位)進行自我評鑑報

告&基本資料表修正及評鑑簡報修正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3 

113.04.09(二) 

| 

113.04.12(五) 

1. 受評單位展開內部評鑑之準備工作：(1)凝聚

評鑑共識；(2)加強組織溝通互動 

2. 針對歷屆評鑑工作之 Q&A 及演練 

3. 完成內部評鑑準備工作及相關簿冊資料準備 

4. 由權責副校長及學院院長協助實地檢視。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14 113.04.16(二) 

※內部自我評鑑 

內部評鑑委員依自評程序(簡報+實地參訪路

線)，進行現場實地訪視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15 113.04.19(五) 
各受評單位(指標構面負責單位)依內部自我評鑑

建議，完成自我評鑑報告&基本資料表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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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

16 113.04.21(日) 自我評鑑報告、基本資料表資料送印、裝訂 秘書處 

17 113.04.22(一) 

寄送外部評鑑委員資料：(1)自我評鑑報告、基本

資料表；(2)實地訪評結果報告書(空白)；(3)待釐

清問題表(空白)；(4)實地參訪路線規劃表；(5)評

鑑日程表 

(含電子檔案寄送) 

秘書處 

18 113.05.21(二) 評鑑前 7 日回收委員待釐清事項 秘書處 

19 113.05.28(二) 
※外部自我評鑑 

外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
外部自我評鑑委員 

20 

113.05.29(三) 

| 

113.06.07(五) 

受評單位依校務自我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所提建

議」，提出「改善計畫」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21 113.06.11(二) 
召開自我改善機制檢核會議/校內評鑑工作小組

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「校務自我評鑑改善計畫」 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22 

113.06.18(二) 

或 

113.06.25(二) 

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，討論及審議： 

「校務自我評鑑改善計畫」 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23 
113.07 月 

~10 月 

配合教育部公告之 113 學年度評鑑實施計畫： 

1. 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，審議：113 學年

度科技大學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報告 

2. 教育部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工作規劃研議 

校級評鑑工作小組 

秘書處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
24 
113年 10月

~114年 3月 
教育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

外部評鑑委員 

受評單位 

(行政單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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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校務評鑑指標 

依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112 年 03 月 29 日(112)評鑑發字第 1120001015 號函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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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校務自我評鑑評鑑表冊撰寫架構規劃如下： 

目錄 

表目錄 

圖目錄 

壹、學校歷史沿革 P. 

貳、先期自我評鑑過程 P. 

參、自我評鑑結果 P. 

項目一：校務治理與發展策略 P. 

一、現況描述 P. 

核心指標 1-1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P. 

【共同部分】各學制或班制之共同事項 

【日間部】標示學制或班制名稱，敘明該學制或班制之個別事項(註) 

【進修部】標示學制或班制名稱，敘明該學制或班制之個別事項 

核心指標 1-2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格式同核心指標 1-1) P. 

核心指標 1-3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格式同核心指標 1-1) P. 

二、特色 P. 

三、問題與困難 P. 

四、改善策略 P. 

五、小結 P. 

項目二：教師教學品質之確保與支援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項目三：學生學習品質之確保與成效提升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項目四：自我改善與精進(格式同項目一) P. 

肆、其他 P. 

伍、總結 P. 

 

 

註：無個別事項之學制或班制，免標示學制（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

班）或班制（二技、四技、在職專班…）名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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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校務自我評鑑執行方式如下： 

一、評鑑成員：外部評鑑委員之遴聘以 9 名為原則。 

二、外部評鑑實地訪視程序：含受評單位簡報、資料檢閱、場地及設備檢視

與相關人員晤談等事項。評鑑委員應於評鑑當

日即完成評鑑結果相關資料與報告之撰寫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(無) 

 

 


